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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022 号决议 

加强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系统 

管理机构，  

忆及第 2/2006 号决议通过了《标准材料转让协定》和此前关于加强获取和  

惠益分享多边系统运行措施的决议；  

忆及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未能就加强多边系统运行的措施达成共识，但注意

到需要为加强多边系统的下阶段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估。  

进一步忆及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鼓励在闭会期间举行非正式磋商；  

感谢瑞士和印度政府召集了非正式磋商，并感谢共同主持方提供了总结报告； 

1. 强调一个功能齐全、用户友好和操作简便的多边系统对于《国际条约》的

运行和成功至关重要；  

2. 总结了迄今在加强多边系统运行方面取得的进展，指出尽管缔约方针对该

问题持有诸多看法，但缔约方承诺共同努力，通过本决议确立的进程，采取一揽

子措施，加强多边系统运行，促进实现以下共同目标：  

– 增加多边系统给所有缔约方和用户带来的惠益，包括货币和非货币惠益；  

– 以长期可持续和可预测的方式增加惠益分享基金基于用户的收入；  

– 扩大可通过多边系统获得的作物和植物遗传多样性； 

– 提高多边系统所含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获性； 

– 鉴于科学、创新、植物育种和全球政策环境方面的新发展和新问题，提升

多边系统活力； 

– 为多边系统每一位参与者提供法律确定性、简化行政程序、提高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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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实现加强多边系统的共同目标，决定重新建立加强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

系统运行特设开放性工作组，在管理机构第十一届会议前完成加强多边系统运行

的工作；还决定该进程将具备以下特点： 

– 包容性，体现区域和性别平衡，涵盖所有利益相关方群体；  

– 开放性，任何缔约方均可参加，但发言权仅限若干成员； 

– 由强有力的区域或区域间磋商予以支持；  

– 由以透明方式举行的线上会议和 /或磋商（包括线上 /线下相结合会议）及 

现场会议予以支持，并在现场会议上做出决定； 

4. 决定该进程应在结构和内容两方面借鉴以往的进展和成就，纳入相关新思

路，并以平衡方式处理此前制定的三方面的一揽子措施（经修订的《标准材料  

转让协定》；附件 I 的扩充；通过管理机构决议落实的措施）； 

5. 决定该进程应借鉴《国际条约》其他闭会期间小组目前的进展和成就，  

并强调必须就非货币惠益分享和惠益分享基金等事项与供资战略和资源筹措常设

委员会，并就缔约方提供多边系统所含材料与履约委员会密切联络； 

6. 决定工作组应设法在管理机构第十届会议前，利用预算外资金至少举行 

一次会议； 

7. 为促进工作组讨论，请各区域指定发言人，名额如下： 

– 非洲区域最多 5 名； 

– 欧洲区域最多 5 名； 

– 亚洲区域最多 5 名； 

–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最多 5 名； 

– 近东区域最多 3 名； 

– 北美区域最多 2 名； 

– 西南太平洋区域最多 2 人； 

8. 为促进观察员积极参与工作组讨论，要求秘书邀请以下各方指定 2 名发言人： 

– 民间社会组织；  

– 种业； 

– 农民组织； 

– 研究中心和学术界，包括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各中心； 

指定发言人时应酌情注意确保性别和地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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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决定工作会议应以所有相关语种进行筹备和举行；  

10. 决定任命工作组两名共同主席（Sunil Archak 先生和 Michael Ryan 先生）， 

并要求其： 

– 在整个进程中留出空间并促进互动和磋商，以形成共识； 

– 构建该进程，以便尽早关注关键问题，如“数字序列信息/遗传序列数据”、 

付费率和其他相关方面； 

– 进程包括编写一份共同主席提案，同时考虑到迄今取得的成就；  

– 酌情邀请专家参与； 

– 定期向主席团汇报最新进展； 

– 向管理机构第十届会议提交一份既定目标实现进展报告，并就是否继续 

开展该进程提供进一步指引； 

11. 认 识 到 工 作 组 任务 的 重要 性 和 广泛 性 ， 以及 工 作 组需 要 缔 约方 和 

利益相关方持续全力以赴，并敦促缔约方向工作组提供支持和财政资源，  

包括支持发展中国家发言人参会，使工作组能够如期履行职责。 


